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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4 年秋季学期学生返校及教育
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为确保同学们平安有序、健康快乐地开启新学期的学习

生活，根据学校安排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返校安排 

按照学校工作安排，本科生老生 8 月 24 日、8 月 25 日

返校报到，8 月 26 日（周一）正常上课，新生 8 月 29 日报

到。 

二、相关工作安排 

（一）返校期 

1.加强安全法制教育。通过企业微信、微信公众号、线

上年级大会等形式，做好交通安全、食品安全、用电安全、

防火防灾、防溺水、防踩踏、防电信诈骗等安全常识教育，

提升学生安全防范能力。教育学生自觉遵守校纪校规，自觉

做到知法、懂法、守法、用法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

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。 



2.加强健康教育。提醒学生返校途中做好个人防护，教

育学生做好自我健康监测，出现不适症状应及时报告，返校

后如确诊应按校医院安排及时转入学校健康驿站或校外有

关医院进行健康监测和适当治疗。 

3.做好学生返校准备工作。各学院要提前安排做好相关

工作，帮助学生解决返校期间遇到的问题。如遇突发情况，

及时上报学工部。 

（二）返校后 

1.上好开学第一课。各学院要通过年级大会、主题班会

等形式上好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，组织学生学习贯彻党的二

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坚定理想信念；教育学生树牢安全意识；

引导学生尽快适应新学期学习生活。及时将教育活动新闻发

送至学工部指定邮箱。 

2.掌握学生思想动态。学生返校后，要利用思想动态普

查、抽样调查、谈心谈话等多种渠道，细致了解学生的思想

动态，把强化价值引领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，有针对性

地帮助学生解决具体问题。各学院于 9 月 12 日前将学院学

生思想动态调研报告交至学工部教育科。 

3.加强学风建设。结合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要求，

落实学业导师制、学业班主任、辅导员联系任课教师、辅导

员巡课、院级班级学风督查等制度，切实有效做好学风建设

工作，教育引导学生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迎

接本次审核评估工作。 

4.开展学生安全隐患排查。对于心理问题，单亲、离异



家庭子女，孤儿，学业困难，校外住宿等特殊群体学生要进

行逐一谈心谈话，把握学生动态，经排查存在安全隐患的要

及时防范化解风险，妥善处置并上报。对于因心理问题休学

复学的学生，各学院要按照相关制度严格审核学生是否符合

复学要求，如有特殊情况及时联系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协

助处理。 

5.加强校外住宿学生管理。各学院要逐一排查校外住宿

学生手续是否完备。对于已办理手续的学生做好登记工作，

对于本学期新申请校外住宿学生按照《西安工业大学学生校

外住宿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学工部 2024 26 号）严格把关，

确保手续完备。各学院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前将校外住宿登

记表报学工部备案。后续如有学生校外住宿，应在学生办理

有关手续后 1 天内报学工部备案。 

6.做好受灾学生摸排帮扶工作。全面摸排因自然灾害、

家庭突发重大变故等导致生活困难的学生，结合实际开展有

效帮扶，如有特殊情况请联系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 

7.开展爱国卫生运动。学生返校后，辅导员要常态化深

入学生宿舍，动员督促学生进行卫生大扫除，彻底清理杂物、

废弃物、卫生死角，加强室内区域通风换气；按要求将垃圾

分类投放到宿舍楼前的垃圾箱，不在宿舍堆放垃圾。 

8.落实因病缺课上报制度。学院应及时排查因病缺课学

生原因，如出现感染者，由辅导员在企业微信工作台【因病

缺课上报】板块上报患病学生信息，按校医院指示做好相关

处置工作，配合做好追踪工作。 



（三）做好值班值守工作。全体学工系统人员坚持保持通

讯畅通，落实“24 小时应答机制”“接诉即办”要求。值班

人员在岗值班，严格执行重大事件报告制度，妥善处理突发

事件。 

（四）排查学生返校情况。各学院要认真落实晚点名制度，

未按时返校的，要及时查明原因并与学生本人或家长取得联

系，确保学生安全。各学院于 8 月 25 日 22 点前在企业微信

上报学生返校情况。 

 
（企业微信扫码填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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